附件1
滴道区淘汰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和每小时2蒸吨
及以下生物质锅炉联合验收确认及领取补贴登记表
编号：
	淘汰锅炉
单位名称
	

	淘汰锅炉
单位地址
	

	锅炉型号
	
	锅炉用途
	采暖O  生产O  茶浴O

	投入使用时间
	
	锅炉蒸吨数
	

	淘汰类型代码
	
	淘汰时间
	

	燃料类型
	
	上年度燃料使量
	

	锅炉淘汰后的
替代措施
	
	锅炉淘汰后的
替代措施
	

	补贴资金
	中央资金：

区级财政配套：

	
法人或负责人
	
	
经营方式
	

	
领取人
	
	
联系电话
	

	



账户
	
开户人：

	
	
身份证号码：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企业（或业主）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部门联合验收意见（签字、盖章）

	
鸡西市滴道生态环境局验收意见
	
鸡西市滴道区工业信息科技局验收意见

	
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滴道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验收意见

	所在地（乡镇、街道办事处）验收意见

	
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锅炉拆除照片：
淘汰锅炉拆除前：
拆除前照片











淘汰锅炉拆除后：

拆除后照片






附件2.
滴道区淘汰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和每小时2蒸吨
及以下生物质锅炉联合审查验收确认表
	
鸡西市滴道区发展和改革局
（签字、盖章）
	
鸡西市滴道区财政局
（签字、盖章）
	
鸡西市滴道区审计局
（签字、盖章）
	
鸡西市滴道区纪委监委
（签字、盖章）

	
	
	
	

	本次联合对域内         台锅炉淘汰工作进行现场联合验收确认，请联合审核验收组对本次锅炉验收情况审核验收，具体企业（或业主）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bookmark: _GoBack]10、




后附明细材料。

附件3.
领取滴道区淘汰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和每小时2蒸吨及以下生物质锅炉
确认书

领 取 人：                  身份证号：                              
领取单位：                  工行卡号:                    
按照《鸡西市滴道区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和2蒸吨及以下生物质锅炉淘汰项目实施方案》要求，本单位                   型号锅炉已淘汰，并经区纪委监委、审计、财政、发改、住建、工信、生态、投促及属地多部门确认。依据《滴道区淘汰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和每小时2蒸吨及以下生物质锅炉淘汰资金补贴发放方案》，申请领取补贴资金，本人声明如下：
1、 本人领取淘汰锅炉财政补贴资金不存在转租、承包、租赁、合作经营等方式，本人是资金补贴领取人，如因转租、承包、租赁、合作经营等原因引发补贴资金分配争议等法律纠纷，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全部责任。                                                                                                                         
2、淘汰后本人或出让、出租等情形不再安装《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第三类淘汰类第二款落后产品明确提出淘汰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和每小时2蒸吨及以下生物质锅炉或淘小建大等违反国家或地方政策等行为。
本人承诺：
    1.本人所提交的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租赁合同、合作经营协议、身份证等材料真实有效，如有不诚信行为，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法律责任。
2.本人对一次性发放的淘汰锅炉补贴金额无异议，并且不在因此其他诉求。
3.如因银行卡与本人不符或卡号错误等问题，导致不能领取淘汰锅炉补贴资金，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起后果。
领取单位或领取人（盖章、签字、印手印）               
年   月   日      
